株茶环评表〔2024〕23号
关于茶陵县虎踞卫生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茶陵县虎踞卫生院：

你院报送的《关于审批茶陵县虎踞卫生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附件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茶陵县虎踞卫生院始建于1957年，位于虎踞镇双芫村，占地面积4800m²，后在原址陆续进行相关业务用房建设，分别为1栋3F门诊综合楼（1992年建）、1栋3F行政办公楼（1995年建）、1栋2F公卫楼（2007年建）、1栋4F住院楼（2019建）等4栋，配套建设绿化、给排水、供配电、消防等公用工程和污水处理系统、医疗废物暂存间等环保工程，总投资374万元。开设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普通外科、妇科、儿科、X线诊断、超声诊断和中医科等，不设牙科，不收治传染病人、感染病人和手术病人，设置床位28张，属一级医疗机构，检验室外购检测试剂，不使用氰化物试剂和含重金属试剂。根据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一级医疗机构污水处理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湘卫函〔2023〕60号）和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一级医疗机构污水处理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株卫函〔2023〕33号）的要求，该院需完善环评手续。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和《株洲市公共健康与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2-2035年），根据湖南精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的情况下，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按确定的地点、内容和规模建设。

二、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排放标准

1.加强废气污染防治 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医废暂存间异味、污水处理站废气和食堂油烟。医废暂存间采取封闭设置，加强清洁及消毒；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周边加强绿化，定期喷洒除臭剂，运营期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检查孔密闭，减少污水处理站恶臭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标准限值；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外排，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表2排放限值；备用柴油发电机尾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

2.加强废水污染防治 实行雨污分流，建设处理能力30m³/d的地埋式污水处理站，采用“格栅+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活性氧消毒”处理工艺，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后进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再纳入虎踞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设置事故应急池，容积不低于日处理量的30%。

3.落实噪声控制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卫生院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加强固废污染防治 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固废为废紫外灯管、医疗废物、检验废液、一次性输液瓶（袋）、污水处理站污泥、中西药包装废弃物、废药物药品及生活垃圾等。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20m²医疗废物暂存间，废紫外灯管、医疗废物、检验废液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落实“四专”管理（专门危废暂存间、专门识别标志、建立专业档案、实行专人负责），定期交由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建立便于查阅的管理台账；污水处理站污泥定期清理并由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不在院内暂存。建设6m²一般固废暂存间，废一次性输液瓶（袋）、中西药包装废弃物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收集贮存，废一次性输液瓶（袋）定期由相关单位回收处置，中西药包装废弃物定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5.建立健全风险防控管理  加强环境风险管控，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预案要求严格落实各项措施，储备应急物资，做好培训演练记录。

三、项目管理具体要求
1.严格执行环保管理制度：（1）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污染源自行监测管理要求；（2）如实查验、检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 ”落实情况，按相关程序组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报送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

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环保工作责任制度，强化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按相关技术规范建设排污口和监测采样口，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3.本次环评不含放射性评价，批复意见仅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应急、消防等工作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4.本项目为社会公益类乡镇卫生院项目，不需办理总量控制指标。
5.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茶陵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6.本次批复仅限于确定的建设内容，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单位须重新办理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9月11日    

